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青年研究员聘任办法
（2025年修订）
一、岗位设置
青年研究员按照正高四级岗位设置，实行聘任制，不纳入学校事业编制人员管理范围。岗位总量由学校统一管控，不占学院高职岗位数。
二、招聘方向
大气科学及相关学科。
3、 聘任基本条件

（1）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拥护社会主义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热爱高等教育事业，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。

（2） 坚持师德第一标准，恪守高校教师师德行为规范、学术规范等职业道德规范，遵守社会公序良俗，为人师表，诚实守信、严谨治学。
（三）年龄原则上在35周岁（含）以下，身心健康，能够胜任并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。
（四）在国内外知名高校或研究机构获得博士学位，原则上应具有博士后研究工作经历；对本学科领域的发展和学术研究工作有创新性构想，具有成为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潜力。

（五）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大气科学及相关学科领域发表高水平论文（单篇影响因子≥15*，或Nature、Science、PNAS主刊及其子刊）1篇及以上；或SCI一区以上（含一区）2篇及以上。

（六）若具有数值模式开发、AI人工智能、仪器研发、大型设备或平台建设等特殊的技能，对特殊技能的考核采用同类高校校外专家匿名评审办法，且须2/3及以上同行专家同意。

（七）对于一些新兴学科、且在国外著名大学（QS或U.S. News排名前100名）取得博士学位的特殊急需人才可以适当放宽以上条件。

（八）受聘期间须全职来我校工作，在校工作期间服从学院安排，积极参与学院公共服务工作等。

四、聘期待遇
青年研究员待遇按照《兰州大学青年研究员聘任办法》中相关政策执行。办公和实验室条件由学院拟引入的研究团队自行解决。

五、聘期管理和考核
（一）青年研究员实行合同管理，学校、学院与受聘者三方签订聘任合同，合同中应明确规定聘期工作任务、薪酬待遇、考核要求等内容。

（二）中期考核按《兰州大学青年研究员聘任办法》中相关政策执行，原则上应完成一半合同规定的科研任务，须至少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或主持同等级别的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或主持单项合同金额为75万以上的横向项目1项。
（三）聘期结束时，须达到以下考核要求：
1.业绩要求

聘期内须完成以下至少1项：
（1）主持1项国家级科研项目（不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、地区基金、一年期项目）或主持同等级别的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或主持单项合同金额为150万元以上的横向项目，且到账经费100万元及以上。
（2）累计到账科研经费达300万元及以上。
（3）作为主要参与人参加1项重大（1000万元及上）、重点（200万元及以上）或单项到账300万元以上其他科研项目，且个人单项到账经费150万元及以上。
2.代表性成果基本要求
以本人为主获得5项代表性成果，相同形式的成果可重复累计，成果形式和标准如下：

（1）1.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的《大气科学学院顶级、一流期刊目录》中顶级期刊或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，或高他引的SCI、EI（不含会议集）、SSCI期刊论文。

（2）排名前两位在学院认定的《大气科学学院国内、外权威出版社目录》中的出版单位出版科研专著。

（3）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（列入获奖证书的），或以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（排名前三位），或省部级科学技术二等奖（排名前两位）；国防科学技术特等奖（排名前三位）和国防科学技术一等奖（排名前两位）。

（4）已颁布的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国家军用标准、行业标准（主要起草人员），或已颁布的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（起草人排名前两位），或研究成果被我国或他国的国家标准采纳（提供证明，由学院认定）。

（5）以第一发明人获得授权并转化（到账金额不低于20万元）的国际发明专利、国家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转件著作权等。（没有明确排名的，由申请者提供证明，学院认定）。

（6）以第一完成人解决企业重要难题或社会重要问题，为企业、社会和学校带来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（单项到账60万元及以上或累计到账经费150万元及以上）的技术服务。

（7）为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，产生重要社会影响的技术和决策研究成果。此类成果主要指被省部级及以上党委和政府采纳的调查报告、咨询建议及内部参考等成果（需提供可查询的书面证明或说明材料，此成果只计1次）。

3. 突破性成果（满足以下任意1项，视为完成）

（1）主持项目批准经费800万元及以上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类及以上项目等同级别各类纵向重大项目。

（2）主持合同金额800万元及以上且单项到账科研经费400万元及以上的产学研项目或成果转化项目。

（3）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一等奖（排名前三），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二等奖（排名前二）。

（4）获得中国专利金奖（排名第一）。

（5）获得部省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及以上（排名第一）。

（6）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Nature, Science上发表论文。

（7）入选“国家有关人才项目”。
（四）聘期内完成合同规定的工作任务、考核合格的，由学校直接聘任为四级教授，按程序聘任为博士生导师，通过后按学校相关政策享受相应待遇。

（五）聘期结束时考核未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者，合同终止，不再续聘。

六、相关要求
（一）其他未尽事宜按照学校相关政策要求执行。

（2） 本办法解释权归学院。
（三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执行。
大气科学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
